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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案突发 提起公诉

2011年4月6日早上6点半，家住湄

潭县湄江镇某小区的冉某程下楼经过四叔

冉某波家门口时，看见四叔的房门敞开

着，房间还亮着灯。感到奇怪的他走到卧

室门口，一个血腥的场面映入眼帘……

屋内一名死去的男子，经确认就是冉

某波。警方很快查明，事发当晚冉某波与

其情妇陶某在一起，根据小区视频显示，

冉某波与陶某在4月6日凌晨2时许进入

小区，当日早上6时左右陶某衣衫不整地

离开小区，同一时段，视频中再未出现可

疑第三人。当天下午，警方在车站截住了

准备去往余庆县的陶某。

审讯中，陶某一共有13次供述，其

中9次作了有罪供述。在有罪供述中，她

承认，自2008年起她就与冉某波保持不

正当男女关系，因为冉某波长期不愿给自

己名分，加之当天她赶来与冉某波会面

时，冉某波却因打麻将，不愿意下楼接自

己，心里更加愤恨，半夜临时起了杀心，

于是趁冉某波睡着后，拿起放在沙发上的

一把羊角刀将其杀害后逃走。

在4次无罪辩解中，陶某又称有小偷

入室盗窃，被发现后，小偷先向其嘴角

划了一刀，又向坐起来查看情况的冉某

波胸口刺了一刀，随之与冉某波扭打在

一起，扭打中小偷拿着刀多次刺向冉某

波，使得冉某波逐渐失去意识，在陶某

承诺不再喊叫之后，凶手才放开没有攻

击能力的冉某波，拿着冉某波的皮衣和陶

某的手提包逃走。

之后，警方根据侦查、收集到的证

据，认为陶某有杀人动机，有罪供述与现

场勘查基本吻合，可以基本认定陶某就是

犯罪嫌疑人。该案移送至检察院后，陶某

再次承认冉某波系自己所杀。2011年12

月，遵义市检察院向遵义中院提起公诉。

洞察秋毫 发现疑点

2012年1月5日，遵义中院分案系

统将该案分给刑一庭法官张海波承办。

张海波收到该案后，立即组织召开合议

庭庭前会议，就该案作案动机、相关证

据等展开讨论，为了查清事实，合议庭

决定查看现场。

在查看现场时，合议庭发现了一些疑

点：房内四处都是喷溅的血迹，这意味着

当时一定发生了打斗，但是身材瘦弱的陶

某显然难以与五大三粗的罐车司机冉某波

对抗；案发现场厕所的水龙头没有动过，

案发后陶某去过的小旅店老板证明，陶某

只在房间里待了几分钟，没有时间和条件

进行淋浴冲洗，身上衣物并未换过，而陶

某除脚上的皮靴上之外，身上、内外层衣

物上均无冉某波血迹，与其供述近距离刺

杀冉某波的情形不相吻合；合议庭在该小

区监控死角发现一处低矮围墙，翻过去就

是一条大马路，若是凶手从这里逃离案发

现场，监控无法发现。同时，现场提取的

证物刀并没有陶某的DNA和指纹，间接

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

与此同时，被法院指定为陶某的辩护

人王美德律师阅卷后也认为事有蹊跷，于

是向法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当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仅有指导性

文件，没有实际操作细则，但合议庭为了

贯彻落实证据裁判原则，同意启动排除非

法证据程序。

证据不足 宣告无罪

2012年3月23日，合议庭开庭审理

陶某故意杀人案。由于启动了非法证据排

除程序，开庭当天四名办案民警和两名司

法鉴定人员出庭对案件中的相关证据进行

说明。

法庭调查阶段，陶某表示，最初不敢

报警是因为冉某波亲属在楼上楼下住着，

担心他们知道冉某波被杀时与自己在一起

会有极端行为，另外自己的家人并不知道

她和冉某波的关系，所以担心报警后会让

事情败露导致自己的家庭破碎。作有罪供

述时，想到反正冉某波都已经死了，自己

也不想活了。

经过4小时的庭审，法庭宣布延期

宣判。

由于案情重大，遵义中院先后于

2012年5月7日和7月26日两次召开审

判委员会对该案进行讨论，最终认为本案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

应宣告无罪。

宣判当天，合议庭成员沈必强还记

得，张海波宣告陶某无罪的话音刚落，在

被告人席上的陶某双眼放光，不断向审判

席鞠躬。辩护人王美德却没有顾得上陶某

的反应，他只记得被害人家属目光灼热，

好像在控诉他在帮“坏人”说话。被害人

妻子听到宣判结果后，马上冲上前，准备

抓扯陶某。法警赶紧维持现场秩序，确保

所有人从法庭安全撤离。

张海波记得，他们离开现场时，被害

人家属此起彼伏的咒骂声不绝于耳，“徇

私枉法”“滥用职权”“收受好处”这些言

语格外刺耳。

事隔两年 真凶归案

2014 年 2 月，娄某向管教民警反

映，与其同一监室的黎某在与其聊天时透

露，黎某曾在湄江镇某小区杀死一个人，

连刀都没有带离现场。彼时，黎某因不服

遵义中院对其所犯的抢劫、强奸、故意杀

人案所作出的判决已提起上诉，二审期间

与娄某羁押在湄潭县看守所同一监室。

了解这一情况后，公安机关立即讯问

了黎某。黎某供认，2011年4月6日凌晨

2时许，他在湄江镇携带一把羊角刀行至

某小区，发现一对男女进入了一个没有门

锁的房屋，于是走到楼顶休息，决定等他

们入睡后实施盗窃。在盗抢过程中，他将

男子杀害，并逃离现场。

随后，公安机关在黎某遗弃的电动摩

托车后备箱内发现了冉某波当年“失

踪”的皮外套。同时，鉴定机构出具了

从作案凶器羊角刀刃部的一处擦拭物中

检出混合基因型，以及冉某波的基因型

与黎某的基因型合并后可形成的生物物证

鉴定意见书。

张海波听说这一消息后，如释重负：

自己当时的判决没有问题，重压之下的坚

守换来了真正的公平正义。

2014年8月，贵州省高院核实该情

况后，将黎某抢劫、强奸、杀人案发回重

审。遵义中院重审期间，遵义市检察院对

黎某在某小区抢劫杀害冉某波等事实补充

起诉。

2015年12月21日，遵义中院对黎某

案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黎某犯抢劫罪、

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盗窃罪，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黎某没有上诉。

2018年7月19日，黎某被执行死刑。

《扬子晚报》栖公宣 任国勇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的王先生好心借

给朋友2万元，不料身陷朋友精心设计的

套路贷，不但背债800万元，还抵押了一

套价值千万的房产。近日，南京栖霞警方

破获这起重大“套路贷”团伙诈骗案件，

抓获以贾某、李某为首的16名犯罪嫌疑

人，涉案金额180余万元。

2018年5月，市民王先生的父亲向

栖霞警方报案称，自己的儿子被所谓的

“朋友”逼迫高额借债，还把家中一套价

值千万的房产抵押出去。

原来，王先生的“借款噩梦”还要从

2017年12月说起。他的朋友贾某以家人

生病为由向他借了2万元，一向重情义的

王先生想都没想，把这2万元钱借给了贾

某。本来只是好心帮忙，可他怎么也没有

想到，这竟是“噩梦”的开始。

一周后，王先生因信用卡到期急需还

款，便打电话给贾某要求还钱，贾某以暂

时没钱为由推脱，并为他出“主意”：如

果王先生急用，可以先向他们公司老板借

钱，等他钱到了直接还上就好了。王先生

不想麻烦家人，听了贾某的提议后也觉得

可行，于是通过贾某向贾某“老板”李某

借款2万元。当王先生签写借款协议时，

借款却成了4万元，他有点纳闷，但贾某

立马表示协议虽写4万元，主要因为有2

万元作为保证金，只要按时还借款2万，

保证金也不作数的。贾某还一再表示，自

己肯定会在这4万元到期前还款2万，绝

不逾期。于是在贾某的鼓动和再三保证

下，王先生签订了借款协议，当即就收到

了2万元现金。

眼见4万元还款时间就要到了，贾某

不但没有承诺直接还上，反而“突然”失

联。而债务人王先生还没弄清情况时，李

某便开始向他催讨“欠债”。无奈之下，

王先生又由李某介绍向蒋某的“借贷公

司”借贷4万，与此前如出一辙的是：

“借款4万，签约却是6万。”就这样一次

又一次，王先生的债务由最初2万变成6

万，再变成20万，最后竟然一直飙升至

了800万。再也没有能力还款的王先生，

只好在债权人的鼓动下，将自己名下一套

价值约千万元的房产抵押。

在巨大债务压力下，王先生越发颓废

且精神高度紧张，父亲老王发现儿子神色

异常后，追问下才得知此事，并决定报警。

接警后，栖霞警方发现这是一起“套

路贷”案件，且团伙作案，分工明确，策

划周密，涉案金额巨大。通过多月的排查

和追踪，于2018年11月17日，捣毁了

以贾某、李某为首的16人诈骗团伙。

主要嫌疑人贾某交代，他认识王先生

后发现他不仅家境殷实，且为人老实本

分。第一次开口问他借钱时，也没料到王

先生那么豪爽。然而自己平时游手好闲根

本无力偿还，继而在和朋友李某聊天后，

决定狠狠“敲”王先生一笔。于是以“套

路贷”的方式逼迫他签下巨额欠款合同。

而王先生迫于他们的催债也越贷越多，尝

到甜头的贾某和李某越发不可收拾，继而

将目标瞄准了他的房子。

警方表示，贾某等人的行为早已不是

单纯的借贷诈骗案，而是一起典型的以抵

押房产为目标的“套路贷”。目前，贾

某、李某等16名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其中9名嫌疑人被刑事拘

留，追回案款180余万元，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之中。

“套路贷”玩出新花样：先借钱，再设法骗取房产——

借给“朋友”2万，反背债800万抵押豪宅

“杀人犯”被宣告无罪后真凶现身
疑点重重，法官明察秋毫还以真相
《人民法院报》汪怡潇

一起2011年发生在贵州省湄潭县湄江镇某小区的命案，凶手于2018年

7月19日被执行死刑。至此，这起一波三折的命案终于尘埃落定。距离贵州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张海波在2012年1月接触这起故意杀人案，已

时过6年。从宣告被告人陶某无罪之日起，张海波心中就常常充满疑惑，究竟

是谁杀害了死者冉某波，真凶是否还能被绳之以法？直至2014年4月，真凶

出现，张海波无数次追问的答案，才终于浮出水面。

今年3月8日，贵州省高院作出决定，分别为该案合议庭和主审法官张海

波荣记二等功。


